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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法》紧扣高职高专国际经贸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立足国际商法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需要
编写而成。《国际商法》吸收了国际商法的最新规则和学界关于国际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典型凝
练的案例，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经贸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国际商务法律规则和原理。
《国际商法》主要内容包括导论、国际商事组织法、国际商事合同法、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知识产
权法、国际货运代理法、海上货物运输与保险法、票据法、产品责任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等。书中每
章都设置了知识和能力目标、案例导入、课堂讨论和思考、实训活动和综合练习等教学环节，并大量
运用了图表、注释、操作提示等形式进行说明，以方便学生学习。
《国际商法》适合高职高专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国际物流和企业管理等专业的师生作为教材使用，
也适合外经贸部门、法律部门和各类涉外经济企业管理人员作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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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导论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1.1　国际商法概述　
　1.2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1.3　我国的法律制度　
　1.4　国际商事法律冲突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2章　国际商事组织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2.1　国际商事组织概述　
　2.2　个人独资企业法　
　2.3　合伙企业法　
　2.4　公司法　
　2.5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　
　2.6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3章　国际商事合同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3.1　合同法概述　
　3.2　合同的订立　
　3.3　合同的效力　
　3.4　合同的履行　
　3.5　合同的变更与转让　
　3.6　合同的消灭　
　3.7　违约责任及救济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4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4.1　国际货物买卖法的渊源　
　4.2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4.3　买卖双方的主要义务　
　4.4　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　
　4.5　违约及其救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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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5章　知识产权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5.1　知识产权法概述　
　5.2　专利法　
　5.3　商标法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6章　国际货运代理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6.1　代理法概述　
　6.2　国际货运代理法律、法规　
　6.3　我国有关国际货运代理的法规与管理制度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7章　海上货物运输与保险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7.1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7.2　海上保险合同法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8章　票据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8.1　票据概述　
　8.2　汇票　
　8.3　本票　
　8.4　支票　
　8.5　《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9章　产品责任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9.1　产品责任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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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美国产品责任法　
　9.3　关于产品责任的国际立法　
　9.4　我国的产品责任法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第10章　国际商事仲裁法　
　学习目标　
　案例导入　
　学习内容　
　10.1　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10.2　仲裁协议　
　10.3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　
　10.4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关键概念　
　综合练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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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大陆法的规定德国法把违约分为给付不能和给付延迟。给付不能指债务人由于种种
原因不可能履行其合同义务，包括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两种。前者是指在合同成立时即不能履行，对
此该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后者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合同可能被履行，但由于出现阻碍情况致使
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嗣后不能以债务人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给付延迟指债务已届履行期，而且
是可能履行的，但债务人没有按期履行其合同义务。在履行期届满前，由于发生了不可抗力事故，致
使债务人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对此债务人可以免除迟延给付责任。但是，凡在履行期届满后，经债权
人催告仍不给付者，债务人自受催告时起负迟延给付责任。此时，债务人不但要对延迟履行期间由于
他的过错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而且还须对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如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失负责
。2.英美法系的规定英国法系把合同条款分为条件（Conclusion）和担保（Warranty），把违约的情形
也分为违反条件和违反担保两种情形。违反条件，即违反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条款，如买卖合同
中关于货物品质和数量、履约的时间与地点等条款。当合同-方当事^违反了条件时，另一方当事人有
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损害赔偿。违反担保指违反合同中次要的、从属性的条款。当一方当事人违
反了担保时，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理由解除合同，只能在继续履行他所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后，
向违约的一方要求损害赔偿。近年来，英国法院判例发展了被称为“违反中间性条款”的新的违约类
型。当一方违反这类中间性的条款时，对方能否有权解除合同，须视此种违约的性质及其后果由法官
灵活判定救济方法。美国法系则把违约分为轻微违约和重大违约。所谓轻微违约，是指债务人在履约
中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债权人已经从中得到该项交易的主要利益。此时，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要求赔
偿损失，但不能拒绝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所谓重大违约，是指由于债务人没有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
有缺陷，致使债权人不能得到该项交易的主要利益。此时，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同时要求赔
偿全部损失。此外，英美法系还规定了“预期违约制度”，即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就
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履行期限届满时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此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
合同，并要求损害赔偿，而不必等到合同规定的履行期届满时，才采取行动。3.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
把违约分为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的不履行包括拒不履行和履行不能。拒不履行指当事人能够履
行合同却无正当理由故意不履行。履行不能指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使合同的履行在事实上已
经不可能。合同的不适当履行又称不完全给付，指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条件。不适当履
行又分为一般瑕疵履行和加害履行。一般瑕疵履行有数量不足、质量不符、履行方法和履行地点不当
、履行迟延等多种表现形式。当事人履行合同除有一般瑕疵外，还造成对方当事人的其他财产、人身
损害的，为加害履行。加害履行的特征是违约与侵权行为竞合，例如，债务人给付的机电产品存在漏
电缺陷，导致债权人中电死亡即为加害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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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商法》是工业和信息化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立项项目之一。《国际商法》注重挖掘法
律教材的专业特色，不囿于传统国际商法的理论框架，在介绍主要国际商事组织法律地位的基础上，
以合同签订、履行和纠纷处理的基本过程为主线，紧密结合业务操作环节展开，将重心放在国际商事
活动的运作规律和基本法律规则上，尽可能避免与国际经贸类专业的其他课程内容重叠。在体例安排
和内容设置上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则与案例相结合，尽量运用启发、引导、讨论和模拟等方法
，做到通俗易懂，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较和理解，从而将国际商法知识、技能与素质相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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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本内容详实，有案例，习题，在国际商法书中算是不错的
排版比较拥挤，文字颜色太浅
作为教材，应留出更多空白来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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